
进场协议

活动性质

主办方所举办的活动的性质上应为个人演唱会、拼盘演唱会、交响音乐会、舞

台剧、公司年会、品牌发布会，体育比赛；如活动类型为现场售卖会、展览类活 动、

老年人活动、学校活动、杂技与特技表演、与场馆硬件设施不兼容的体育比赛等场

馆理解上的特殊活动，场馆运营部门有权就活动引入提出意见。

主办方资质

·主办方应具有举办大型活动的相关资质；

·主办方应保证活动的报批主体是自身或自身的合法委托单位；

演出人员

·主办方须保证参演人员符合公安、文化等部门的要求；

·主办方须将主要参演人员的增减报经公安、文化等部门的同意，并知会场馆；

洽谈期

·主办方与预订人员洽谈期间如需参观场馆，须有场馆运营人员及技术人员陪同并

给出专业意见；

·如遇第三方租赁期间，主办方人员进入场馆特定区域参观时需要经过运营人员同

意；

制作期

·主办方须在活动开始前1个月提交场馆技术人员所需的材料（包含但不限于吊点

图、灯位图、舞台三视图、用电量表、舞台搭建单位资质、搭建材料防火阻燃证明、

工作人员登高证等）；



·主办方须在活动开始前至少一周通知票务部门印制场馆工作票及包厢票。否则场

馆方有权禁止主办方进场搭建；

·主办方须在场馆运营人员指定时间节点前提供票务方案、场馆内广告展示/售卖

方案、活动赞助商清单，移入移出期证件、场馆屏幕素材等活动有关资料等材料；

·活动开始前 1-2 个月场馆运营人员与主办方择机召开活动制作会，会议地点为

场馆；

·在协议规定的租赁期间之外，主办方人员、物资不得进入或滞留场馆，如有特殊

情况，须经运营人员同意后办理；

·主办方进行报批时，场馆将按照主办方提供的活动名称等信息出具有关报批材 料，

主办方须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并无权要求场馆出具与场馆无关的报批材料；

·主办方进行报批时，不得擅自修改场馆的证件数量和证件种类；

·场馆将大型活动有关协作部门单位的联系方式告知给主办方后，由主办方自行联

系；

·主办方印制的海报、票封，以及涉及到场馆信息的各种网页、广告设计方案等，须

使用正确的场馆名称，并经过场馆同意后方可对外发布；

移入期

·本场馆无活动时正常工作时间为早 10：00 点至晚 18：00 点，有活动时（包含

移入移出期）为早 8：00点至晚 24：00 点，活动结束次日早6：00前离场。请各

公司严格遵守，如遇特殊情况，请提前 24 小时与我司商榷。

·主办方需在活动报批成功后第一时间将政府方面的批文备份场馆方一份，包含报

批材料。如在进场前仍未给到场馆方，场馆方有权禁止进场。



·如主办方需要提前开始移入工作（在不涉及第三方活动的情况下），须提前至少 24

小时与场馆预订人员，运营人员沟通，经允许后方可进行；

·移入期开始之前，主办方及场馆工作人员应共同确认场馆各主要区域及设施的完

好情况，并将破损情况记录在案；

·移入期间，如主办方需要额外增加夜间搭建时间，须在当日下午 15：00 前告知

场馆预订部及运营对接人，经过场馆运营人员及技术组共同同意后方可进行；

·移入期间，所有主承办方、赞助商、搭建人员及车辆凭移入移出期证件进入场馆；

·移入期间，如主办方要在公共区域的设置展位、商品兑换点，咨询台、就餐饮水

点等设施，不得遮挡场馆现有消防设施、安全通道、指引标识；主办方临时设置

的背板须安装牢固，加足配重；

·主办方设置的场馆临时搭建区域需要配备灭火器；

·未经场馆许可，不允许在墙面，地面用胶条、胶水等粘贴物品；

·活动纪念品售卖点观众通道应用软性隔离“S”形摆放；

·主办方与场馆双方应及时同步移入期交台、彩排、著名艺人到达时间等关键信息，

以便于场馆安排内场座椅摆放、保洁、工作人员回避等工作；

·舞台完工并进行电消质检之后，主办方应及时将检测报告交由场馆备份；

·移入期间因主办方及搭建人员造成场馆设施损坏的，主办方应积极协助场馆调查

损坏原因，并在破损确认单上签字；

活动日

·主办方应在活动日当天中午前将活动详细舞台流程提供给场馆；

·活动日当天如出现观众大规模聚集等情况，主办方有义务配合场馆进行秩序维护，

及时以官方名义劝离聚集人员；



·主办方应在观众进场之前半小时主动停止彩排，派专人配合公安部门进行场地清

场，以便各个部门做观众入场准备；

·主办方应保持活动按时开场，按时结束，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延时开场或

结束，应提前征得公安部门的允许并第一时间通知场馆；

·观众进场及散场期间，主办方及导演组音控台有义务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播放；

提示安全广播；

·主办方需要约束各赞助商的行为，保证其不得在规定区域之外的地点进行营销宣

传活动，不得从事公安部门未批准及场馆不知情的营销宣传活动；活动结束前半小

时，按时结束一切广告展示及售卖活动，封闭展位；

·主办方应有专人负责协调活动保安员、安检员，起到主体作用，加强活动指挥体

系的力度；

移出及结算期

·主办方应按照协议中规定的时间将全部人员设备移出场馆；主办方应在活动结束

后尽快将向场馆借用的物资归还给相关负责人；

·所有移出物资须从场馆相关负责人处开具出门条；

·活动移出结束后，主办方应尽快配合场馆进行结算工作，及时提供有关结算材

料；

场馆权益及要求

·主办方如提前进场、延时退场和押金费用及场馆工作票需直接交付于我司成都博

阳大魔方演艺有限公司，不可由他方代为转交，否则一律视为无效。

·使用商铺、广告、包厢和其他场馆付费物资需与我司成都博阳大魔方演艺有限公

司商榷洽谈费用，我司只与主办单位洽谈该类事项，主办方与其他公司达成的该方

面的协议均视为无效。



公司名称：成都博阳大魔方演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开户银行账号：8111001012600384599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77 号

收费明细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押金 100,000 元 活动完毕后若无破损将全额退还

额外搭建费用 5,000 元/小时 8:00-24:00 之外的费用

活动超时费 20,000 元/小时

活动延续时间超过 4 小时的费用，不足 1

小

时按照 1 小时收取

撤场超时费 10,000 元/小时
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撤场的费用，超

过,6 小时的翻倍收取

额外空调费用 4,000 元/小时 非活动日空调使用费用

额外房间使用费 2,000 元/间起价 根据房间大小及配备，价格有所浮动

场地座椅使用费 2 元/把 场地座椅的摆放和贴号

母架 40,000 元/次 包含人员雇佣费

地面保护 20,000 元/次 包含人员雇佣费

环状屏 10,000 元/次 不允许拉广告横幅

不使用场馆母架及音响 60,000 元 拆卸费

其它硬体设施收费标准根据活动需求与本场馆舞美团队进行洽谈



场馆第三方进场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

·主办方需严格遵守《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第三方进场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

制度内容详见进场协议《附件一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第三方进场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

度》进场协议附件

附件一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第三方进场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

附件一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第三方进场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任何在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服务或工作的第三方合同商或合作

单位，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管理公司、赞助商、活动主办方、搭建公司、餐饮公司、

以及本司的合作单位等。

进场管理制度

1.各公司在场馆工作或提供服务期间，应自觉维护馆内设施，未经允许，不得私

自挪用、移动、破坏，如有发现，照价赔偿。

2.各公司（物业公司除外）未经我司许可，不得随意进入场馆机房、配电室、监

控室，马道等重点部位。

3.各公司在场馆内工作或服务期间，应确保持有合法的经营许可以及提供相应服

务的资格证书。

4.各公司若需要在场馆内进行施工或者搭建工作，必须提前与场馆运营公司提出申

请，且进行施工或搭建的单位必须持有进行该项工作的相应资质，取得相应许可后

方可进行施工。



5.各公司在场馆内工作或服务期间，为确保工作流程畅通，工作安全有效进行，

若有问题或者疑问，应与成都博阳大魔方演艺有限公司相应对接部门负责人沟通

协调。

6.各公司在场馆工作或提供服务期间，不得私自将场馆演出信息外泄与他人。

7.各公司在场馆举行大型活动期间，若无相应工作岗位，不得私自留守场馆，妨

碍大型活动的有序进行。

8.本场馆为无烟场馆，馆体内任何位置禁止吸烟。

9.彩排期间，第三方公司无关人员不能在场。

10.演出时间为 4 小时之内。超出 4 小时，根据场馆规定加收额外费用。

11.除舞台外，展位，广告牌，售卖点，包厢，座椅等如需搭建及布置要预先提供

方案经场馆方同意后方可布设。

12.必须准守场馆技术搭建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1.大型活动搭建临时建筑、或使用道具、设置布景等，应采用难燃材料，临时建筑

与周围建筑的间距不应小于 4 米；

2.比赛和举办大型活动时，应避免在灯光装置区悬挂旗帜，发射彩带，释放气球和

设置其他空中移动物体，防止这些物品与高温灯具接触、碰撞、缠绕，引发火灾；

3.举办比赛和大型活动前应根据疏散能力核定容纳人数，观众人数不得超过额定座

位数。

4.动火、动焊需到物业处办理动火作业申请，符合动火要求的经审批后方可作业。

5.进入车辆必须服从现场安保的指挥，停放到指定区域。车辆进入场馆内损坏设

施的应及时修复。

6.活动方损坏了场馆的设施设备应负责修复或者承担赔偿责任。

7.外联单位工作人员在场馆内，需临时就餐的请到指定地点就餐，然后将垃圾放入

指定的垃圾桶内。



8.主办方、施工单位、舞台搭建及外联单位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我方不承担

看管业务。不得私自跨部门沟通。

附：《违反安全管理处罚标准》

检查项 处理措施 备注

不佩戴工作证 30 元∕次

施工人员乘坐客梯 50 元∕次

不按要求噪音施工的 100 元∕次 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在场馆内喝酒或喝酒上岗的 10000 元∕次 要求立即离开岗位

在场馆内赤身露体的 50 元∕次

施工现场有烟头的 100 元∕次 根据监控查明

未备案并办证的,施工人员在场馆内留宿 200 元∕次/人 再发现，清离现场

无证人员在场馆内乱串闲逛的 100 元∕次 并清离现场

施工现场不配备灭火器的 100 元∕次 并停工整改

存放超标易燃物品的 100 元∕次 并停工整改

现场存放易燃易爆有毒等化学物品 500-2000 元/次 严重者送交有关公安部门

在场馆内随处大小便的 100 元∕次

不按动火要求施工的 500 元∕次 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场馆内吸烟的 1000 元∕次/人

高空作业未栓安全带和戴头盔 100 元/次

未经许可破坏装修现场房屋及设施主体 500－2000 元∕次

对违章工程恢复原设计状

态，对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

责任

乱接乱搭临时线 300 元∕次 修复到原来状态

损坏公共区域设施设备 照价赔偿 修复到原来状态

装修现场卫生不合格的 100 元∕次

装修现场不按要求打围 100 元/次 停工打围方可动工



活动名称：

主办方名称（盖章）：

签字：

日期：

成都博阳大魔方演艺有限公司

垃圾不及时清运或未倾倒在指定地点的 200 元∕次 并及时整改清运

堵塞消防通道的 300 元∕次

要求立即处理，恢复消防通道

畅通

擅自挪用消防器材设备的 500 元∕次 并将消防器材立即复位

未办理装修手续擅自开工的 500－2000 元∕次

立即停工，视情况需恢复原

状，造成损失的需赔偿。

未办理动火动焊手续擅自动火动焊 500-2000 元/次

施工与装修方案不相符 200－2000 元∕次

立即停工，视情况需恢复原

状，造成损失的需赔偿。

擅自在场馆临时就餐垃圾乱扔的 100 元/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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